


五通-麦云
技术开发合作协议
五通优修V1.0






甲方：浙江五通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乙方：嘉兴麦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甲乙双方就 《五通优修V1.0》 项目的技术开发，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签订本合同，由双方共同遵守。
1、 合作宗旨
1. 双方以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订本协议。
2. 本协议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双赢、互惠互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保守秘密、保护协作市场。
3. 为了充分发挥双方优势，优势互补，提高竞争力，甲方选择乙方进行《五通优修V1.0》软件开发。同时乙方作为甲方的软件提供商为甲方长期提供软件的优化与技术服务。
4. 乙方同意以《五通优修V1.0》作为基础版本，根据甲方工作流程要求，
  在实施过程中对经双方确认的功能需求进行软件调整更新，以满足甲方
的管理需求。重大调整或新增业务须按工时计费。
2、 合作方式
1. 甲方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负责提出平台的框架性需求和意见。
2. 乙方根据甲方需求，制定《五通优修V1.0》需求报告，经过双方确认后由乙方开发《五通优修V1.0》。底层用可扩展的云计算PaaS技术。
3. 本项目按两个阶段进行开发，具体范围和模块详见合同附件。其中第一阶段业务主要是售后服务模块+商城模块，第二阶段是会员社区互动模块。 
4. 本合同总金额为RMB￥680000元（计人民币陆拾捌万元整），乙方按以下方式向甲方收取费用，方式如下： 
a) 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甲方向乙方对公账户支付开发费RMB￥200000元（计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同时乙方向甲方开具正式发票。
b) 第一阶段系统部署上线交付验收通过后7日内，甲方向乙方对公账户支付开发费用RMB￥350000元（计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同时乙方向甲方开具正式发票。
c) 第二阶段系统部署上线交付验收通过后之日起7日内，甲方向乙方对公账户支付开发费用RMB￥130000元（计人民币壹拾叁万元整），同时乙方向甲方开具正式发票。
5. 乙方在每一阶段上线实施培训完毕后，以邮件方式向甲方申请验收，甲方应在收到邮件后的一周内组织验收，若甲方在30日内未组织验收，则自动视为验收合格，双方协商一致延长验收期限的除外。
6. 双方以签字记录、电子邮件等形式进行工作管理，甲方联系人邮件地址：wt.wjp@163.com，乙方联系人邮件地址：lingfeng@myun.info;
7. 本项目第一年服务器费用由乙方承担，免费截止日期从《五通优修V1.0》正式上线开始到上线后的12个月结束，后续费用甲方自行承担。
8. 自项目第一阶段正式上线交付验收通过后之日起，记作维护期开始。第一年维护期间维护费用全免，后续三年维护费用为每年3万元（计人民币叁万元整），自维护期开始的15日内支付给乙方，同时乙方向甲方开具正式发票。
9. 乙方对公账户信息：
公司名称：嘉兴麦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南湖支行
账    号：1204066009888111245 
3、 交付时间：
1、 第一阶段实施准备及调试： 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9月20日为实施准备及系统调试期。
2、第一阶段实施：2017年9月21日至2017年10月15日为系统安装、初始化、基础工作培训及数据模拟期。
3、第二阶段实施准备及调试： 2017年10月16日至2017年11月16日为实施准备及系统调试期。
4、第二阶段实施：2017年11月17日至2017年12月16日为系统安装、初始化、基础工作培训及数据模拟期。
5、运行技术支持： 2017年12月16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为运行技术支持服务期。
6、以上日期甲乙双方可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协商延长或缩短周期。

四、 售后服务承诺：在本合同结束后的签约服务期内，一级系统故障（系统崩溃、全部停用、数据损毁、数据丢失），乙方必须立即反应进行处理，必须到现场处理的在 24 小时内到达；局部关键性软件问题，乙方在三个工作日内予以解决；一般性的软件调整问题，乙方在壹周内给予升级；不能按期升级的软件调整问题，乙方书面与甲方确认升级时间。如双方未签署服务合同，则乙方须提供长期的非现场的基本保障服务。
五、 协议期限
1. 本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止。
2. 如果双方对彼此之间的合作感到满意，经双方同意，则本协议可以按自然年度为单位续签。

六、变更
1. 任何一方要求对协议内容进行变更时，所有的变更要求都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并经双方签字同意。

七、知识产权约定
1.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技术成果属于甲乙双方所有，甲方拥有本合同软件的著作权和版权。技术成果不包括以下内容：软件代码、软件实现技术方法、软件运行规则及工作流程。
2. 甲方可以用来申报、申请知识产权，用于公司下属分子机构、部门，包括扩展的部门，如要用于其他公司，需征求乙方同意。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进行相关知识产权方面的申请
3. 乙方保证提供的产品享有合法的权利，没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 
八、保密
1. 双方应对其通过工作接触和通过其他渠道得知的有关对方商业秘密严格保密，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
2. 除本协议规定工作所需外，未经对方事先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复制对方的技术资料、商业信息及其他资料。

九、纠纷解决
1. 对于本协议中未约定的事宜，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产生的争议可向甲乙双方各自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十、其它
1. 本协议条款之未尽事宜，双方可以用补充协议或其它书面形式再作约定。
2. 本协议于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3. 本协议文本原件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两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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